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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西咸新区医疗机构 2023 年抗菌药物
目录备案表

医疗机构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分类 序号 品种

（通用名）

剂型 规格 分级管理

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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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外药品备案表

医疗机构名称

抗菌药物通用名称

剂型 规格

单位价格 生产企业

分级管理级别

申请使用该品种的原因及循证学依据（可另附页）

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（组）意见（可另附页）

主任委员签字：

日期：

医疗机构法人代表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
上报单位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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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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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抗菌药物备案管理要求
一、数量要求

按抗菌药物通用名计算，原则上三级医院抗菌药物品种不超

过 50种，二级综合医院抗菌药物品种不超过 35种，一级医疗机

构抗菌药物品种不超过 25种，精神病医院抗菌药物品种不超过

10种，村卫生室、诊所、门诊部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小微规模

医疗机构不超过 15种。复方磺胺甲惡唑(磺胺甲惡唑与甲氧苄啶，

SMZ/TMP）、呋喃妥因、青霉素 G、苄星青霉素、5-氟胞嘧啶

可不计在品种数内。具有相似或相同药理学特征的抗菌药物不得

重复采购。

二、剂型要求

同一通用名称抗菌药物品种，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超过

2种。

诊疗科目含儿科的医疗机构，抗菌药物品种可增加 1个儿童

使用剂型规格。

三、品规要求

同一抗菌药物目录中，头霉素类不超过 2个品规，三代及四

代头孢菌素（含复方制剂）类口服剂型合计不超过 5个品规、注

射剂型合计不超过 8个品规，碳氢霉烯类注射剂型不超过 3个品

规，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口服剂型和注射剂型各不超过 4个品规，

深部抗真菌类不超过 5个品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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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案要求

医疗机构应当定期调整抗菌药物目录品种结构，并于每次调

整后 15个工作日内向核发其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备案。备案表中的“分类”、品种（通用名）和“分级

管理级别”须与《陕西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（2023

年版）》一致。调整周期原则上为 2年，最短不得少于 1年。

五、临时采购

因特殊治疗需要，医疗机构需使用本机构抗菌药物目录以外

抗菌药物的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启动临时采购程序。医疗机构应

当严格控制临时采购抗菌药物品种和数量，同一通用名抗菌药物

品种启动临时采购程序原则上每年不得超过 5例次。如果超过 5

例次，应当讨论在下一个调整周期是否列入本机构抗菌药物目

录。调整后的抗菌药物目录总品种数不得增加。

医疗机构应当每半年将抗菌药物临时采购情况向核发其《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药物品规数：是指药物的品种规格数，包括剂型、剂量、包

装规格等。如阿莫西林胶囊，25mg×24粒和 25mg×50粒算为两

个品规。


